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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制培训工作要求

一、培训学时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规范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4〕5号）对培训课时的参考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对我市申报开展的各类项目学时要求如下：
（一）凡国家职业标准中有规定培训学时的，按照国家职业标准确定学时。也可按照已在人社部门备案的企业评价规范学时。
（二）如国家职业标准中未规定培训学时的，按照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编制的国家基本职业培训包中各培训职业（工种）或项目的课堂学时，即职业基本素质培训课程+职业技能培训课程确定学时。
（三）对于上述两项均不属于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参照同类别职业（工种）的国家职业标准学时平均数确定学时。
（四）专项职业能力考核项目参照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公布的“粤菜师傅”、“农村电商”培训大纲相关规定，确定为80学时。
（五）培训合格证书项目在保证培训质量和效果的前提下，根据培训目标、岗位需求、资金预算等因素综合确定培训学时。
以上标准为承训单位开展项目制培训的最低学时。
二、培训内容
承训单位制定的教学计划,平均每课时不得少于45分钟,每天不得超过8课时。开展线上培训的,原则上线上培训学时数应不超过总学时数的50%。申报单位使用的线上培训平台,须经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遴选推荐并接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监督和管理,已遴选公布的线上培训平台名单见附件。根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明确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企业线上培训平台的功能评估工作的通知》，承训单位为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企业的，线上培训平台可使用经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遴选推荐的线上培训平台，或符合功能评估要求的其他平台。
三、师资要求
根据粤人社规〔2025〕53号文规定,项目制培训的承训单位如为职业院校、技工院校、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其授课教师资格条件按照有关院校、民办职业培训机构师资管理要求执行；承训单位如为企业、行业协会等，应符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规范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24〕5号)规定“授课教师应具备相应的资格（含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专业技术职称）或长期从事相关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承训单位应配备与培训规模相适应、结构合理的专兼职教师队伍。
四、培训对象
具有我省户籍或在我省就业的具有培训需求的劳动者（含在粤就业的外省来粤务工人员、港澳台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脱贫人口及子女、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适用时间为毕业当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残疾人、退役军人、余刑24个月内的在穗服刑人员和强制戒毒人员，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非毕业年度全日制在校学生、已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人员。
劳动者应年满16周岁，其中男性年龄不超过60周岁，女性年龄不超过55周岁。劳动者应具有我省户籍，或者在我省参加社会保险，或者在我省进行失业登记。
鼓励面向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开展公益性职业技能培训。面向在穗服刑人员、强制戒毒人员等特殊群体培训的，应提交培训对象主管单位的盖章委托或证明。
未取得办学许可等对外培训资质的单位,原则上仅能针对内部人员开展培训。支持生态链企业建设企业（跨企业）培训中心、公共（共享）实训基地等,为技能生态链内中小微企业提供培训评价服务。
五、培训实施
（一）培训备案。确定项目及承训单位后，承训单位需登录“广东省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服务平台”进行相关备案审批。项目制培训原则上由培训场地所在区人社部门负责备案和场地核验以及后续监管。
（二）考勤管理。培训期间，学员和讲师按要求使用“粤省事”小程序进行培训签到、签出，除因客观原因导致未能签到、签出的，不予系统补签。承训单位要在培训期间做好考勤管理，对线下培训出勤率达不到70%的学员不得安排结业考核。对于在穗服刑人员、强制戒毒人员等特殊群体培训无法使用网络签到的,做好纸质签到。
（三）档案管理。承训单位要做好培训期间的培训照片、视频留档工作,照片和视频拍摄角度应全面反映培训情况,要能显示出讲师、培训对象、拍摄时间等。对于在穗服刑人员、强制戒毒人员等特殊群体培训无法提供视频等资料的，由主管单位出具相应证明。
（四）考核评价。承训单位应于培训结束后尽快组织开展考核评价,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应在已经人社部门备案相关职业（工种）及对应级别的评价机构组织进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应在专项职业能力考场进行；培训合格证书考核由承训单位组织，并开发3套以上试题资源报区人社部门备案，以备开展考核时随机抽取使用。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评价,考生合格科目成绩保留一年（自首次认定日期起算）,保留期间可参加一次不合格科目补考。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培训合格证书考核不设置补考。
承训单位原则上应在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培训考核。
（5） 工作要求。鼓励承训单位为参训学员提供职业指导、岗位推荐等，探索加强就业跟踪服务。承训单位不得自行转包、分包培训项目,应确保培训过程的真实性，不得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于弄虚作假非法获取职业技能培训补贴资金的,应按粤人社规〔2025〕53号文规定追究相关责任。
六、补贴及收费
（一）补贴对象：承训单位。同一劳动者一年内(自然年度)项目制培训补贴只可享受一次。补贴由承训单位申领,劳动者本人不得再凭证书申领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等个人补贴（其他不得重复申领的情况见粤人社规〔2025〕53号文）。目前，合格证培训一人只能参加一次。
（二）补考费用：承训单位按计划完成培训后应组织培训对象参加考核评价。对于首次考核未通过的学员,承训单位结合实际情况评估是否安排补考及收取补考费用。如承训单位统一安排补考,需在补考前将补考时间、地点、人数、是否收费及收费标准向培训备案区人社部门报备。

以上工作要求，如与省、市新出台职业技能培训及补贴政策有冲突的，以最新要求为准。


附件

首批职业技能培训线上平台机构推荐名单

	序号
	机构名称
	平台名称

	1
	北京爱迪科森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爱迪学堂云学院

	2
	北京创联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创联职培云（广东）

	3
	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限公司
	正保职业技能培训平台

	4
	北京华普亿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普亿方互联网+创就业培训服务平台

	5
	北京课通天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课通天下OMO智能学习平台

	6
	北京伟东凌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伟东云数字化人才发展平台

	7
	北京一维大成科技有限公司
	一维科技职业培训云平台

	8
	广东省瀚文职业培训学院
	瀚文学院云平台

	9
	广东省继续教育协会
	广东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网

	10
	广东省新南方职业培训学院
	新南方云学堂

	11
	广州技行信息技术科技有限公司
	东培学堂

	12
	平安国际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知鸟

	13
	广州市建设职业培训学校
	南方城乡建设教育平台

	14
	广州市杰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杰优宝在线学习平台

	15
	广州亿知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互联网+广州职业技能培训网

	16
	广州远程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职工教育职业技能线上培训平台

	17
	上海君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君睿在线

	18
	深圳十方融海科技有限公司
	DGclass数字技能课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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